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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809室  
毛孟靜議員  
 
毛議員：  
 

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 
動議的議案  

 
 你已作出預告，表示擬於 2019年 5月 2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
根據上述條例動議議案，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以調查立法會秘書長

領導的秘書處就處理有關《 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事宜，是否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違背
政治中立、專業操守的原則等問題 (附件 )。  
 
 我注意到，《議事規則》第 6(1)條規定，立法會秘書須負責就
有關立法會程序的一切事宜，向立法會主席提供意見。《議事規則》

第 7條亦訂明，立法機關法律顧問 (由秘書處的法律顧問擔任 )的一般
職責，是就立法會的事務或行政所引起的法律問題，向立法會主席及

立法會秘書提供意見。因此，一直以來，秘書處均須協助立法會主席

處理立法會程序及事務，包括議員提出的議案。然而，考慮到你擬動議

議案的內容，秘書處若協助我處理該議案，或會涉及利益或角色

衝突，我認為必須審慎、公平及公正處理，因此決定先聽取外間法律

意見，才裁決你的議案可否提出。  
 

立法會主席  
 
 
 
 
 

2019年 5月 15日  
 
副本送：  立法會其他議員  





2019年 5月 29日 的 立 法 會 會 議  

毛 孟 靜 議 員 根 據 《 立 法 會 (權 力 及 特 權 )條 例 》  

動 議 的 議 案  

 

 

議 案 措 辭  

 

 

本 會 委 任 一 個 專 責 委 員 會，以 調 查 立 法 會 秘 書 長 領 導 的 秘 書 處

就 處 理 涉 及 有 關 《 2019 年 逃 犯 及 刑 事 事 宜 相 互 法 律 協 助 法 例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 委 員 會 的 事 宜 上 ， 是 否 涉 及 任 何 公 職 人 員 行

為 失 當、違 背 秘 書 處 政 治 中 立、專 業 操 守 的 原 則、疏 忽 職 守 及

在 執 行《 議 事 規 則 》和《 內 務 守 則 》等 規 程 時 是 否 變 相 製 造 行

政 霸 權 的 問 題，以 及 其 他 相 關 事 宜；而 該 委 員 會 在 執 行 其 職 務

時 獲 授 權 根 據 《 立 法 會 (權 力 及 特 權 )條 例 》 第 382 章 第 9(2)條

行 使 該 條 例 第 9(1)條 所 賦 予 的 權 力 。  

 

 

 

Motion unde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owers and Privileges) Ordinance 

to be moved by Hon Claudia MO 
at the Council meeting of 29 May 2019 

 
 

Wording of the Motion 
 
 
That this Council appoints a select committee to inquire into the incident 
relating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in handling the Bills 
Committee on Fugitive Offenders and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Legislation (Amendment) Bill 2019 which leading by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Secretariat, and whether the incident 
involved any misconduct in public office, violation of the political 
impartiality and professionality of the Secretariat, dereliction of duty, de 
facto administrative hegemony problem when executing the Rules of 
Procedure, the House Rules and related matters, and other related matters; 
and that in the performance of its duties the committee be authorized 



under section 9(2)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owers and Privileges) 
Ordinance (Cap. 382) to exercise the powers conferred by section 9(1) of 
that Ordinance. 


